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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479839540]
一、项目名称：2025年温州理工学院校车租赁（二期）
二、服务内容：本项目服务内容为温州理工学院提供2025年第二期校车运输及租车服务
三、服务要求（包括驾驶员和车辆）
★（一）驾驶员要求
1． 驾驶员需具备10年及以上大型客车驾龄；
2． 持有相应准驾证件和客运资质；
3． 未发生过酒驾、毒驾等事件；
4． 驾驶员年龄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止需在30周岁至60周岁之间，身体健康，举止文明；
5． 未发生过任何行政或刑事拘留及以上案件；
6． 供应商必须明确提供给采购人驾驶员信息，原则上不得更换（因身体健康、工作态度原因，达不到采购人要求的，经采购人提议，应在短时间内更换），如特殊情况更换需经学校后勤同意并备案，否则不予支付合同款。首次派驻人员试用期1个月。
7.驾驶员监督消毒人员定期对整个车厢消毒；用消毒布子彻底擦拭驾驶舱的方向盘、仪表盘、变速杆等；用肥皂或洗手液以及流水对双手按规定顺序进行清洗。
（三）车辆要求
（1）▲供应商所提供的车辆均为车龄4年内的50座及以上大型客车。
★（2）车况良好，内饰干净整洁，车辆交强险、商业险、车上人员险等险种齐全；车辆定期检验合格，灭火器、警示牌、备胎、监控、GPS定位等完备，具备上路资格。
（3）供应商车辆必须保持车厢内外整洁卫生、车窗明亮，且应做到每日清洁；每个座椅保持洁净；不得在车厢内吸烟。
（4）供应商按乘客的需求开启车内空调，车厢内必须保证适当通风。
★（5）供应商所提供的车辆需符合国家交通管理规定及安全环保等要求，供应商参加投标时必须针对线路进行定车定人，响应文件里应包含定车定人线路安排表，日后班车运行中驾驶员、车辆不得调换。签订合同之前，供应商需明确符合采购需求的车辆作为备用车辆（需采购人认可），并需提供车辆信息及随车配备驾驶员信息。如果班车遇年检等特殊情况需调换车辆的，调换前需征得学校班车使用管理部门的同意，然后从备用车辆中选择替补上，待事情解决后马上换回中标车辆。
★（6）对方提供车辆需按校方要求贴上指定的学校LOGO。
（四）★车辆基本消杀要求
车辆由乙方执行“一趟一清扫、一周一消毒、通风不间断、消杀无死角”制度，车辆到达终点站及时进行通风。
（五）其他要求
（1）服务期间，供应商行车载客必须遵守道路交通规则。如违反交通规则，所有相关罚款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如造成交通事故或乘客伤亡，采购人有权向成交供应商索赔，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责任及赔偿相应的费用（保险赔付不足部分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如对甲方、乙方外的第三者造成损害，也应由乙方承担所有责任。
★（2）供应商车辆必须在规定时间准时到达起点站，如车辆途中故障排除需超过20分钟，或因跳站漏站的应马上采用其它交通工具送采购人客人到达目的地，所发生的车费由供应商负责。
（3）应急预案：班线运营过程中车辆发生故障或道路交通事故，供应商需立即调用备用车辆保障班线运行，由于车辆及驾驶员问题造成的教职工用车费用或教学事故均由供应商负责。
（4）服务期间对师生提出的诉求及时响应，如无法解决的上报采购人。
（5）出车当天，仅为提供甲方服务，不得因其他因素出车。
（6）需按学校规定定点停放车辆，不得私自乱停。
★（7）需准点准时经过各站点。有接送师生的情况下需走高速，高速费用由乙方出，不能自行调整线路。
（8）茶山-滨海的班车非运营时间要求停放在茶山规定位置。
（9）接送车必须在前挡风玻璃明显位置放置“接送专用车”标志牌。接送车车身必须使用甲方标志的醒目车贴（要美观），且不得出现其他公司名称之类的标识，服务期内不得挪作他用。
（10）采购人有权在合理范围（单条线路调整范围为±10km）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路线及时间，且合同金额不变，请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时充分考虑调整带来的风险。
★（11）专用校车必须按规定缴纳车辆交强险、商业险（承运人险每座保额不低于50万元）、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不少于100万元；保险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12）学校内大型活动出行用车，结算根据实际次数，按中标单价来计算*次数。
四、项目基本概况介绍
（1）最高限价
	时间
	班次
	往返1趟最高限价（元）

	温州市区/茶山-滨海校区
	往返1趟
	1200

	温州市区/茶山—滨海校区
	每增加往返1趟
	500


▲供应商各阶段投标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按投标无效处理。
（2）路线
2.1、温州市区-滨海校区之间往返
	班线
	路线
	备注

	将军大酒店—滨海校区
	[bookmark: _Toc25738]将军大酒店(公交站)→银都花苑(公交站)→华夏银行下吕浦(公交站)→温迪路(公交站)→南浦小学南校区(公交站)→月落垟(公交站)→南瓯景园(公交站)→南湖路瓯越大道(公交站)→荷塘月色(公交站)→滨海校区
	

	半腰桥—滨海校区
	[bookmark: _Toc23651]①半腰桥(公交站)→广化桥(公交站)→下桥北(公交站)→过境路与双星路路口→黄龙康城三组团（公交站）→黄龙康园东门（公交站）→温州西→滨海校区
[bookmark: _Toc18842]②温州西→黄龙康城东门→黄龙康城三组团→过境路与双星路路口→双星路与星海路路口→广化桥→半腰桥
	

	温州大厦—滨海校区
	[bookmark: _Toc30428]温州大厦（公交站）→大南门（公交站）→中山公园（公交站）→文景花苑（民航路公交站）→体育中心西（公交站）→时代广场（公交站）→新城站→计量大楼（公交站）→雁湖社区（公交站）→黄屿大道经八路（公交站)→南仙实验小学路口→文昌路三垟湿地入口→文昌路环山北路口→滨海校区
	

	市体育馆中心—滨海校区
	[bookmark: _Toc30418]①市体育中心西（公交站）→横渎（公交站）→新城站→雁湖社区→南仙实验小学路口→文昌路三垟湿地入口→文昌路环山北路口→滨海校区
[bookmark: _Toc27759]②滨海校区→文昌路环山北路(公交站)→茶山校区(景观大道正门)→高教博园→茶山街道办事处(公交站)→鹅颈头(公交站)
	

	郭公山—滨海校区
	[bookmark: _Toc17678]郭公山（公交站）→百里坊（公交站）→东门大厦（公交站）→灰桥新村（公交站）→7洪殿（公交站）→府东家园南（公交站）→下陡门（公交站）→.假日花园（公交站）→聚英花园（杨府山下涂公交站）→华侨花园（公交站）→滨江首府（公交站）→万象天地（公交站）→滨海校区
	


2.2、茶山校区—滨海校区之间往返
	[bookmark: _Toc254]班线
	[bookmark: _Toc25914]路线
	[bookmark: _Toc29711]备注

	茶山校区—滨海校区 1号线
	[bookmark: _Toc18919]①茶山校区(景观大道正门)→ 高教博园→ 茶山街道办事处（公交站）→高科锦园（公交站）→霞新路（公交站）→温州乐园（公交站)→白象东→滨海校区
[bookmark: _Toc25226]②滨海校区→文昌路环山北路（公交站）→茶山校区(景观大道正门)
	

	茶山校区—滨海校区 2号线
	[bookmark: _Toc9868]①茶山校区(景观大道正门)→高教博园→茶山街道办事处 (公交站)→南白象街道办事处(公交站）→滨海校区
[bookmark: _Toc23412]②滨海校区→文昌路环山北路(公交站)→茶山校区(景观大道正门)→高教博园
	


（3）以上排班表与路线仅供参考，具体以采购人实际运营情况为准。
四、租期
租期：服务期至2025年12月31日或总用车服务金额达到预算金额时，自动终止。
五、费用结算方式及履约保证金
（一）结算方式
1.签订合同后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出具合同金额30%保函后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30%的预付款。
2.剩余金额在服务结束且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按实际趟数结算(金额：实际发车天数*中标单价)。
注：在签订合同时，成交供应商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按实际比例计。采购人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2026年财政资金下达且采购人自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正式税务发票后7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成交供应商账户。
（二）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金额：3000元。
履约保证金支付方式：由成交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向采购人缴纳。
（三）服务考核奖按“附件 《理工学院校车接送服务安全考核办法》 ” 考核后按以下要求核算支付。考核分在70分（不含）以下，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做验收不合格处理。考核分在70分（含）-80分（不含）的扣除总支付金额20%违约金；在80分（含）-85分（不含）的扣除总支付金额10%违约金，在85分（含）-90分（不含）的扣除总支付金额5%违约金，90分（含）以上为优秀。
理工学院校车接送服务安全考核办法   
为规范校车运营行为、提高运营质量、保障校车运营安全，根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67号）和省、市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的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理工学院校车接送服务安全考核办法。
一、考核细则
理工学院校车考核采取日常监管考核与满意度测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安全服务考核为日常监管考核。
（一）日常监管考核
1.定期与不定期组织开展日常检查，如发现有下列问题的，每项每次扣5分，并督促至整改为止。
（1）使用未获校车使用许可车辆接送师生；
（2）校车驾驶员不符合《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或未取得驾驶资格；
（3）校车接送师生人数超过核定人数；
（4）校车在运载师生过程中，存在允许除驾驶人以外的人员乘坐；
（5）乘坐校车师生未系安全带；
（6）校车行驶线路未按照专用校车审批线路运行；
（7）校车未装备逃生锤、急救箱、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
（8）急救箱内药品过期或未准备；
（9）校车没有配备灭火器或者灭火器失效；
（10）校车驾驶员不能熟练使用灭火器；
（11）校车服务单位未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没有与学校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
（12）校车安全管理人员、驾驶员不知晓《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基本内容。
2.市级公安、交通、教育、安监等部门日常督查，发现有违反《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每项扣10分。
3.被省、市政府平安暗访扣分的，每次扣10分。
4.发生安全事故一起造成师生受伤的，扣20分；发生安全事故一起并造成1名师生以上死亡的，扣40分并处没收当月结算费用，其他责任自行负责。
（二）满意度测评
服务期结束后进行测评（见附件理工学院校车接送服务安全考核测评表）。
三、结算方式
按实际趟数结算。
附件：理工学院校车接送服务安全考核测评表
理工学院校车接送服务安全考核测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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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工作小结
	结合校车服务要求，从安全行车、车辆管理、驾驶员管理、服务态度和综合评价等方面进行小结：

	服务异常情况
	




	改进措施及建议
	




	考核部门意见
	   


考核部门签字：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四、其他
1.除磋商文件中所明确的采购需求外，欢迎其他能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且性能相当于或高于所明确采购需求的产品参加投标报价。同时在采购需求偏离表中作出详细对比说明。
2.带“▲且加下划线”的有关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做出实质性响应，不允许负偏离，出现负偏离的将导致投标无效。打★的条款为重要指标，允许负偏离，但在技术评分时会重点扣分，具体见评审因素。
3.如采购需求中未特别注明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则统一执行最新标准、规范。
- 20 -

image1.png




